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
运作框架

Suat Eman



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 运作框架

WHO/FWC/PHE/EPE/12.02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2012年

保留所有版权。本出版物可出于教育或非盈利目的，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复制，而无需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环境署）或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的特别许可，但需注明出处。翻译要求应向环境署提出。未经环境署事先

书面许可，不得转售本出版物或将之用于任何其他商业目的。

免责声明
本出版物采用的名称和陈述的材料并不代表环境署和世卫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合法地

位，或关于边界或分界线的规定有任何意见。此外，所表达的观点不一定代表环境署或世卫组织的决定或既定政

策，对商品名称或商业程序的提及也不表示对其认可。

UNEP 
promotes environ-

mentally sound practices 
globally and in its own activities. 

This publication is printed on 100% 
recycled paper, using vegetable -based 

inks and other eco-friendly practices. 
Our distribution policy aims to reduce 

UNEP’s carbon footprint.



消消除除含含铅铅涂涂料料全全球球联联盟盟  

运运作作框框架架 

 

一、 引言 

 

1.

 铅是一种有毒金属，其用途广泛，已在全球很多地方造成环境污染问题和各类公共健康问题.铅会对儿童造成

严重的永久性不利健康影响.尽管铅对儿童的影响 大，但也会对包括工人在内的成年人造成危害.目前尚未发

现可被视为安全的铅接触水平. 

2.

 近年来，汽油、涂料、管道和焊接中使用的铅不断减少，因此很多国家测量得出的人体铅含量大幅降低，但是

仍然存在重要的铅接触来源.人们依然用含铅涂料来装饰房屋和学校的内外墙、公共和商用建筑以及桥梁等建

筑物，还用于装饰玩具、家具和运动场设施等.生产和施用含铅涂料的过程中会造成铅接触，随着涂料逐渐脱

落，铅接触可持续数年，在因（重新）涂刷或拆除而将原有涂料去除时，也会造成铅接触.剩余铅接触来源中

，对儿童 常见 集中的来源是涂料粉尘.很多发展中国家依然大量生产、销售和使用含铅涂料. 

二、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3.

 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这一全新倡议旨在促进各利益攸关方集中全力开展行动，以实现防止儿童接触含铅涂料

和尽可能减少含铅涂料职业接触的全球目标.该联盟更为广泛的目标还包括逐步淘汰含铅涂料的生产和销售，

终消除此类涂料带来的风险. 

 

4.

 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是促进落实《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第57段1和《国际化学品管理战

略方针》第II/4号决议B节内容2的重要途径.本运作框架附件一载有关于上述声明的额外资料. 

 

5. 全球联盟工作的具体目标如下： 

(a)提高政府监管部门、私营机构、生产商、消费者、工人、工会和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的意识，了解含铅涂

料的毒性以及已经有技术上更好和更安全的替代品； 

(b) 促进设计和落实以预防为基础的适宜项目，减少并消除因使用含铅涂料及含其涂层产品所造成的风险； 

                                                            
 
1《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报告》，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南非约翰内斯堡（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3.II.A.1和更正），第一章，决议2，附件. 

2 SAICM/ICCM.2/15 and SAICM/ICCM.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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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帮助确定那些仍在生产和销售含铅涂料的生产商、配方商和分销商，促使其采取行动逐步停止在产品中使

用铅； 

(d) 推动建立适当的国家监管框架，禁止含铅涂料及含其涂层产品的生产、进出口、配送、销售和使用； 

(e) 酌情推动建立新型涂料产品的国际第三方认证，帮助消费者识别未添加铅的涂料和涂层； 

(f)提供指导和帮助，以确认和减少在已使用含铅涂料并存在涂料粉尘的住宅、儿童设施和学校的内部和周围

的潜在铅接触；同时，减少生产和使用含铅涂料的工业场所中工人的铅接触. 

三、 范围和应用情况 

6.

 “涂料”包括用于各种用途的清漆、亮漆、着色剂、瓷漆、釉料、底漆或表层涂料.涂料通常是由树脂、染料

、填料、溶剂及其他添加剂混合而成的. 

 

7.

 “含铅涂料”是指已添加一种或多种铅化合物的涂料.涂料通常添加的铅化合物包括：一氧化铅、辛酸铅、铬

酸铅、2-

乙基己酸铅、硫酸铅、氧化铅、钼酸铅、硝酸铅、铅铬黄、环烷酸铅、钼镉红、过氧化铅、碳酸铅（铅白）、

氧化铬酸铅和碱式碳酸铅3.铅的总浓度是指铅的重量在产品不挥发物中所占的百分比或干漆膜中铅的重量.涂料

中铅化合物也可能来自涂料其他成分中的污染物.全球联盟的努力方向是尽可能地降低涂料总铅含量.来自许多

国家的现有数据表明，很多装饰性涂料中的铅含量低于百万分之九十（常低于百万分之四十五）. 

四、 工作安排 

8.

 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是一项联合倡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各自

的任务规定和工作方案开展工作. 

 

9.

 全球联盟并非一个实体机构，而是一项自愿性合作倡议行动，旨在促进各利益攸关方集中全力开展行动，以实

现防止儿童接触含铅涂料和尽可能减少含铅涂料职业接触的全球目标.利益攸关方包括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

和非政府组织（包括民间社会、区域性机构、慈善组织、学术机构、媒体和私营机构）.感兴趣的个人也可作

为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 

                                                            
 
3
 上述铅化合物的化学文摘社编号如下：一氧化铅(1317-36-8)，辛酸铅(7319-86-0)，铬酸铅(7758-97-6)，2-乙基己酸铅(301-08-

6)，硫酸铅(7446-14-2)，氧化铅(1314-41-6)，钼酸铅(10190-55-3)，硝酸铅(10099-74-8)，铅铬黄（有时称为“铅铬”或“铬黄”）(1344-

37-2)，环烷酸铅(61790-14-5)，钼镉红(12656-85-8)，过氧化铅(1309-60-0)，碳酸铅（铅白）(1319-46-6)，氧化铬酸铅(18454-12-

1)和碱式碳酸铅(1319-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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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e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下设五个重点工作领域： 

(a) 卫生； 

(b) 环境； 

(c) 劳工健康； 

(d) 立法和监管； 

(e) 企业推广. 

 

11.

 若利益攸关方承诺实现全球联盟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或已提供在地方、国家、区域和/或全球各

级为促进落实全球联盟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尤其是为支持全球联盟重点工作领域而开展的各项

活动的资料，或已宣布存在利益冲突情况，则环境署和世卫组织将认定此类利益攸关方为全球联盟

的工作作出了贡献.本运作框架附件二载有关于全球联盟贡献者的进一步资料. 

 

12.

 环境署和世卫组织将召集工作组，以协助制定各个重点领域的工作计划.世卫组织将针对(a)卫生和(

c)劳工健康两个重点领域召集工作组，而环境署将针对(b)环境、(d)立法和监管及(e)企业推广三个

重点领域召集工作组.制定重点领域工作计划时，将考虑到各方对全球联盟工作的各项贡献，以及环

境署和世卫组织区域会议及其他相关论坛上收到的任何建议和资料. 

 

13. 

 每个重点领域工作组将由对全球联盟工作活动、尤其是相关重点领域的活动做出贡献的贡献者负责

领导.重点领域负责人将由环境署和世卫组织从表示有意负责此工作的贡献者中选拔，并将与环境署

和/或世卫组织合作编制重点领域工作计划，以反映各贡献者开展的活动，以及要实现全球联盟的总

体目标和具体目标而需开展的各项活动.为此将制定一份协定，规定相关工作的条款和条件. 

 

14.

 环境署和世卫组织将共同成立一个全球联盟咨询小组，以讨论不同重点工作领域共通的问题，审查

并监测各项活动的进展，并为环境署和世卫组织联合编制的有关全球联盟工作的正式进展报告提供

资料.   

 

15. 

 全球联盟咨询小组成员至少包括各个重点领域工作组的负责人.该咨询小组将对各个重点领域的工作

计划进行总结和优先排序，之后将提议一份一致的综合工作计划或业务计划.本运作框架附件三介绍

了全球联盟咨询小组的职责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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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环境署和世卫组织将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全球性论坛，以介绍和审查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的工作,

共享贡献者的信息和经验，并促进未来的行动. 

 

17. 

 全球联盟论坛会议的与会者应包括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包括民间社会、学术机构

、媒体、区域性机构、慈善组织和私营机构）的代表.还将邀请对全球联盟工作有贡献的专家参加会

议.有关全球联盟会议举办的日期和地点将会通知所有贡献者.世卫组织和环境署将开展工作，确保

每次全球联盟论坛会议都能均衡地体现不同地理区域、利益攸关方和利益群体的观点. 



  5

五、 公共传播 

18. 

 将利用环境署和世卫组织的规范和标准来指导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的公共传播工作.书面材料经由环境

署和世卫组织批准后方可分发. 

 

19.

 环境署和世卫组织将根据组织程序编制和批准有关全球联盟的官方报告和出版物.此类报告

和出版物将印有环境署和世卫组织的标识，并酌情印有组织间健全管理化学品方案4的标识，

以及根据各组织的相关准则所附的免责声明. 

 

20. 

 只有在全球联盟网站上公布的项目、出版物或宣传材料中，贡献者才可提及“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

这一名称.必须使用如下措辞：“本项目/出版物/通讯/活动是对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的贡献”.有意在

出版物中提及全球联盟的贡献者必须遵守名称、徽章和标识的相关使用规定.不得将这一名称用于商业或

宣传用途. 

 

21. 

 未经环境署和世卫组织事先明确书面同意，全球联盟贡献者不得以任何方式或形式使用环境署或世卫组

织的名称、徽章或标识.  

22.

 不得将“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这一名称用于商业或宣传活动.全球联盟网站上未列明属于贡献者的个

人、机构和/或实体不得使用全球联盟的名称. 

 

23. 

 贡献者和与会人士不得代表全球联盟发言.若个人公开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就全球联盟的工作发表观点，如

未获得环境署和世卫组织的专门授权，则应明确指出其仅代表个人观点. 

 

24.

 在环境署和世卫组织有关全球联盟的出版物中，将以适当方式对各方为全球联盟所作贡献表

示鸣谢. 

 

                                                            
 
4组织间健全管理化学品方案共有九个参与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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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作为重点领域活动一部分而编制的全球联盟会议报告、进展报告、重点领域报告和相关资料将通过全球

联盟网站公布，该网站由环境署和世卫组织共同维护. 

 

26. 

 全球联盟网站将公布资料和资源清单.提及具体资源或这些资源的提供者并不意味着环境署和/或世卫组

织对它们的支持或推荐，也不意味着与其他具有相似性质但未提及的资源或提供者相比更倾向于前者.环

境署和/或世卫组织无法保证贡献者所提供资料的准确性.  

六、 财政资源 

27.  

 全球联盟制定的一致的综合工作计划或业务计划将成为资源筹措工作的关键要素，为潜在捐助方和财政

机构提供关于实现全球联盟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所需各项优先活动的明确信息，引导其将供资重点放在这

些活动上.  

 

28. 

 全球联盟贡献者将继续负责为他们各自的活动提供资金，并将协助确定潜在的、有意为全球联盟业务计

划其他部分的工作提供资源的捐助者.捐款不得涉及任何被认为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 

 

29. 

 环境署和世卫组织将根据各自资源筹措工作所获得的资金情况，向全球联盟提供资源，以支持其工作，

支付人员和运作费用，包括合同、通讯和推广活动（包括信息表、简报、为该倡议创建并维护专门网站）

，以及会议费用（如为促成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参会提供支持. 

七、 一般事项 

30.

 环境署和世卫组织可随时作出不继续开展全球联盟工作的决定，如作出此类决定，则应在停止所有活动

前通知各贡献者. 

 

31. 所有关于全球联盟及其工作的问题和争议应提交环境署和世卫组织，供其作出 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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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关于含铅涂料的国际声明 

 

A.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第57段1 

 
57.

 "逐步去除铅涂料和其他人体接触来源，努力特别预防儿童接触到铅，加强监测和监督努力，并治疗

铅中毒患者." 
 

B. 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第二届会议第II/4号决议关于含铅涂料问题的B节2 
 

 "化管大会考虑到《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第57段所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为保护儿童健康免遭铅接
触而做出的决定.该决定呼吁在铅基涂料和其他人类接触和用于工作的来源中逐步淘汰铅，以特别防止儿童对铅的接
触并加强监测和监督工作以及对铅中毒的治疗，并且欢迎2009年4月22日至24日在意大利锡拉丘兹举行的八国集团环
境部长会议上就儿童健康和环境所确定的逐步淘汰含铅涂料的各项行动， 
 

 承认2008年9月15日至19日在达喀尔举行的政府间化学品安全论坛第六届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消除含铅涂料的
达喀尔决议》, 
 

 认识到 清洁燃料和车辆伙伴关系在实现全球淘汰机动车辆燃料中所含铅方面取得的进展， 
 

 1. 

 同意促进逐步淘汰使用含铅涂料的全球伙伴关系是对执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第57段及

《战略方针》的一项重要贡献； 

  2. 

 邀请所有相关的利益攸关方成为全球伙伴关系的成员，并酌情责成其为制定和实施伙伴关系的各项活动提供财政

或实物资源或专门知识; 
 

  3. 

 请全球伙伴关系通过以提交给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第二届会议的职权范围草案3为依据的职权范围，并制订一份清

楚阐明在下列领域实现全球逐步淘汰含铅涂料的阶段性进展目标的业务计划： 
 

 (a)  提高对于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毒性的认识以及对替代办法的认识； 

 (b)  指导和帮助查明可能的对铅的接触; 

 (c)  援助工业界（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 

 (d)  减少接触的防范性方案； 

 (e)  促进国家管理框架; 
 

  4. 

 邀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各自的任务规定范围内利用可获得的资源担任全球伙伴关系的秘书处 
 

  5.  邀请 全球伙伴关系向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化管理汇报进展情况.” 

 

 

 

 

                                                            
 
1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报告》，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南非约翰内斯堡（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C.03.II.A.1和更正），第一章，决议2，附件. 

2 SAICM/ICCM.2/15. 

3 SAICM/ICCM.2/10/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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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第二届会议第III/2号决议关于含铅涂料问题的B节4 
 

注意到铅是一种有毒金属，其用途广泛，已导致全球很多地方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和各

类公共健康问题。铅会对儿童造成严重的永久性不利健康影响。铅对儿童的影响 大

，但也会对成人产生危害，包括工人。目前尚未发现被视为可安全接触的汞含量水平

。此外，含铅涂料被确认为是儿童接触铅的重要来源， 

还注意到近几十年来，用于替代含铅颜料及装修涂料中使用的其它含铅化合物

的可负担得起的良好代用品已广泛存在； 

进一步注意到含铅涂料，包括家庭和学校使用的装饰涂料在很多国家广泛出售

和使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忆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有关避免儿童接触铅以免健康受损的决定，

该决定载于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第57段，5 

审查了化管大会第II/4号决议B部分的实施情况，及该决议中对建立一个旨在推

动逐步淘汰使用含铅涂料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核可条文， 

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了全球消除含铅涂料联盟，以作

为第II/4号决议B部分中提到的全球伙伴关系， 

欢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做出的有关铅和镉的第26/3号决定第一节，除其它

事项外，其中理事会要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继续推动和促进有关全球消除含

铅涂料联盟的工作， 

1.
 欢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建立全球消除含铅涂料联盟以及有关该联盟迄

今进展的报告；6 

2.
 还欢迎制定了全球联盟的业务计划，该计划为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淘汰含铅涂料一事制

定了具体的目标、明确的里程碑和进展指标； 

3.
 认识到有关消除含铅涂料的国家倡议也是一个实际有力地实施《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

方针》的展示范例； 

4.
 欢迎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次战略方针会议的与会者支持全

球联盟； 

5.
 还欢迎全球环境基金向全球联盟提供支持，这是其化学品健全管理战略的组成部分； 

                                                            
 
4 SAICM/ICCM.3/24 
5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南非约翰内斯堡》（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E.03.II.A.1和更正），第一章，决议2，附件。 

6 见文件SAICM/ICCM.3/14。 



  9

6.
 鼓励所有国家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推动全球联盟的工作，并在可行的情况

下在下列领域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 

(a)
 提高对于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毒性以及对替代办法的认识，包括填补各国消

费市场上对于是否有含铅涂料仅有少量数据或完全没有数据的信息空白；

增加有关脆弱人群（如六岁以下儿童、涂料使用者以及涂料生产厂的工人

）接触不同类别含铅涂料的途径的信息； 

(b)
 指导和帮助查明对铅的潜在接触，包括建设开展血铅检测及监控方案的能

力，评估居民及职业性风险，并针对减缓铅中毒开展公共及专业教育； 

(c)
 推动国际第三方对新涂料产品的认证，帮助消费者识别不含铅的涂料和涂

剂，以履行国际义务； 

(d)
 落实减少接触的防范性方案，特别是在曾使用含铅涂料的房屋、幼托机构

、学校及其它建筑内外，以及生产或使用含有添加铅的化合物的涂料的工

业设施中； 

(e)
 酌情推动国家管理框架，停止对含铅涂料及涂有含铅涂料的产品的生产、

进口、销售和使用； 

(f)  鼓励各公司将涂料中添加的含铅化合物替换为较安全的替代品； 

 7.
 对全球联盟有关确立一个国际预防铅中毒行动日的提案表示支持，行动初期主要关注

消除涂料中铅的使用，并鼓励所有区域的各国政府、工业部门及民间社会组织与全球

联盟合作组织相关活动； 

 8.
 邀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全球联盟秘书处的身份向国际化学品管理大会第四

届会议报告全球联盟业务计划的实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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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的贡献者 
 
1.

 全球联盟欢迎以下实体的贡献，这些实体正努力实现防止儿童接触含铅涂料并尽可能减少含铅涂料职业接触的

总体目标： 

 

(a) 政府； 

(b) 政府间组织； 

(c) 非政府组织，包括民间社会、区域性团体、慈善组织、学术机构、媒体和私营机构； 

(d) 具备含铅涂料方面专门知识的任何其他实体或个人.  

 

2. 特别欢迎来自以下领域的贡献者:  

 

(a) 各国政府的代表，包括： 

 

（一）已经在本国淘汰了含铅涂料并愿意与其他有此打算的国家分享经验和提供帮助的国家； 

 

（二）仍在销售含铅涂料的国家. 

 

(b) 相关政府间组织的代表，例如参与组织间健全管理化学品方案的组织的代表； 

 

(c) 涂料和涂膜行业的代表，以及生产和/或配制涂料涂膜的跨国公司和国有企业及相关贸易组织的代表； 

(d) 国际和国家医疗卫生、住宅和公共卫生方面的组织； 

(e) 具备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学术机构； 

(f)

 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此类非政府组织致力于解决环境卫生问题，在公众推广和意识教育活动

或在社区或国家层面开展预防规划方面富有经验； 

 

(g) 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的工会. 

 

3.

 经世卫组织和环境署确认对全球联盟工作作出贡献的实体或个人（以下简称“贡献者”）将按照运作框架开展

工作，对全球联盟活动的开展和实施作出贡献的贡献者将被纳入网站上公布的名单.贡献的形式包括财政支助

、实物捐助和/或技术专长. 

 

4.

 要成为全球联盟工作的贡献者，实体代表和感兴趣的个人可向环境署和世卫组织提出申请，并使用标准问卷提

交相关信息.问卷将要求填写关于贡献性质和如何为全球联盟重点领域工作计划提供支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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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填写完整的问卷外，还应向以下官员提交一份意向书:  

 

(a)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和经济学司化学品处处长，地址：11–13, chemin des Anémones, CH-1219 

Châtelaine, Geneva, Switzerland 

传真：(+41 22) 797 34 60，电子邮件：lead-cadmium.chemicals@unep.org；以及 

(b) 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和环境司司长，地址：20 Avenue Appia, CH-1211 Geneva 27, Switzerland 

传真：(+41 22) 791 48 48，电子邮件：noleadinpaint@who.int.  

 

6.

 由环境署和世卫组织负责决定是否接受某实体或个人加入全球联盟.在收到填写完整的问卷，并对提供的信息

进行审议后，环境署和世卫组织将联合通知贡献者关于拟议贡献的决定.如被接受，贡献者的名称及载有相关

贡献辅助信息的问卷的链接将公布于全球联盟网站. 

 

7. 环境署和世卫组织有权拒绝接纳违背对全球联盟总体目标及具体目标或全球联盟运作框架所作承诺的贡献者. 

 

8. 贡献者可随时通过书面通知环境署和世卫组织，退出全球联盟. 

 

9. 全球联盟的贡献者尤其要:  

 

（一）根据全球联盟工作运作框架开展工作，尤其要遵守公共传播方面的准则; 

 

（二）在重点领域工作计划内支持、发起和开展活动，酌情与重点领域负责人、环境署、世卫组织和其他贡

献者开展磋商; 

 

（三）向重点领域负责人、环境署和世卫组织就正在开展的活动提供进展报告; 

 

（四）在相关组织内交流有关全球联盟工作的信息; 

 

（五）为实施各自的活动筹措资源（包括财政资源）; 

 

（六）协助确定全球联盟工作的新的潜在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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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环境署和世卫组织消除含铅涂料全球联盟咨询小组职责范围 
 
1.

 环境署和世卫组织将联合组建一个全球联盟咨询小组，以促进各项活动的整体协调和一致性，特别是那些涉及

全球联盟工作不同重点领域的活动.   

 

2. 咨询小组的职能是在以下领域为环境署和世卫组织提供咨询意见: 

 

(a) 鼓励全球联盟重点领域工作组开展工作; 

 

(b) 审查和监测全球联盟重点领域工作计划，促进全球联盟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之间的一致性; 

 

(c) 审查全球联盟重点领域活动的进展情况; 

 

(d) 协助确定所有重点领域的总体问题和经验教训; 

 

(e) 根据重点领域工作计划，提议全球联盟的总体业务计划. 

 

3. 至少邀请以下重点领域的负责人在咨询小组就职:  

 

 (a) 健康; 

(b) 环境; 

(c) 劳工健康; 

(d) 立法和监管; 

(e) 企业推广. 

 

4.

 咨询小组将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其他时间也可酌情会面.会议可以成员亲自参加，也可以电话会议或其他方式

召开.如咨询小组未达成一致意见，将记录任何有分歧的观点.咨询小组各次会议的报告将公布于全球联盟网站

.  

 

5. 所有参与者必须填写一份利益申告表，并逐个接受评估.  

 

6. 环境署和世卫组织有权酌情取消参与者资格和邀请新的参与者. 

 

7. 环境署和世卫组织可随时决定更改咨询小组职责范围或解散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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